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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3882.htm 1.问：抢劫进入银行职

员集体宿舍是加重情节吗？ 答：不是。必须以银行经营资金

等为抢劫对象的才是加重情节。 2.问：请问《行诉解释》

第24条规定：“第三人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提

起上诉。”是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都可以提起上诉？ 答：行政诉讼中不区分有无请求权

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才有这种区分，行政诉讼中第三人有

权上诉。 3.英华《刑事诉讼法》教材中在死刑复核的要求中

有一个“一案一报原则，请问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答：所

谓“一案一报”，就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报请过程中，必须以

单个案件（一个案件中可能有多个被告人）为单位，而不是

以被告人为单位来报请。 4.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回避适用的对象有6类：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

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请问：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

院执行职务时，算不算回避适用对象，如果是那么他属于哪

一类，不是又属于哪一类呢？ 答：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

行职务时，应当属于回避的对象，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审判人员”之列，《法院解释》第23条所规定的“审判委员

会委员”也属于广义的“审判人员”之列。 5.问：我国是否

实行所有权转移与风险责任转移相分离的原则？如果是，那

么在解题中应该怎样运用此原则呢？ 答：我国实行的是所有

权转移和风险责任相分离的原则。但是具体的规定是，一般

情况下所有者承担风险，但是允许当事人约定所有权转移和



风险承担相分离。具体可见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6．问：《

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

之日起满两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

亡；同时 该法第154条第2款规定： 按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

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请问：（1）这两个条

文是否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怎么适用？（2）假设某甲

事故发生时间是1995年6月18日，请问在什么时候算 满 两年

？ 是1997年6月17日还是18日？ 利害关系人最早申请时间是什

么时候？ 答：第一，是同以法律里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的关

系。意外事故和战争的情况下，适用23条，一般情况下适

用154条。第二，以外事故发生日为1995年6月18日，那起算时

间是当日，即1995年6月18日，到1997年6月17日即满两年。因

此最早可提出申请的时间为1997年8月18日。 7.问：如果盗窃

抢夺枪支弹药等危险物质（也就是触犯了《刑法》第127条的

规定），是为了出售枪支弹药等危险物质（即犯罪目的是为

了《刑法》第125条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是数罪并罚，还是

从一重定罪？还是转化定罪为刑法第125条的相应罪名？ 答：

这是牵连犯，应该从一重处罚。 8.问：间接正犯是指什么情

况下犯罪？如实行另外犯罪要数罪并罚吗？ 答：间接正犯是

指利用不构成此罪的他人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图。 被利用者也

可能构成犯罪。例如：甲对乙称某处有普通电线，要其盗窃

之，其实为广播电视通信电线，那么甲构成破坏广播电视设

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乙构成盗窃罪。 9.问：《民事诉讼证

据若干解释》第41条第1款：新的证据是指，当事人确因客观

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

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第43条：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



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

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

证据。如何理解以上两款的内容？第43条是否指在一审的审

理期限内？按这种说法，所有当事人都可以故意拖延提交证

据的时间？ 答：《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解释》第43条因为涉及

举证期限的问题，所以应当只限于第一审。证据规定没有实

行绝对的时效限制，而是开了一条小口子，意图是将那些因

为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中提供的关键证据纳入到案件审

理中来。因此，的确每个案件的当事人都可以借用此条款来

辩护，但是，他必然要承当相应的证明责任，即证明该证据

确实是在举证期限中无法提供，如果证明不能，则法官也不

会采纳该证据。 10.问：家庭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出具证明可

以作为适用假释的条件吗？ 答：一般不可以。但是在特殊情

况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适用假释。 11.问：在《行

政诉讼法解释》第17条规定“在非国有制企业被行政机关注

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隶属关系

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出诉讼。”此处该企业

提起诉讼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诉讼有何不同？企业诉讼不是

以法定代表人提出诉讼来表现吗？是不是他说的企业提起诉

讼的情况只是针对企业没有法定代人的时候？才以企业的名

字提起诉讼。 答：这里司法解释说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主要

是指企业本身不想提起诉讼，而法定代表人想诉的情况，另

一种就是企业已经被注销、撤销后，原企业已经不存在，无

法起诉。 12.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的公安派出所能否

单独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为什么？ 答：此处应当由派出所作

为被告，因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警



告和5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派出所裁决，这属于法律授权其

行使行政处罚权，如果对这一行为不服，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25条第4款的规定，应当以派出所为被告。如果派出所的

罚款超过50元的，也应当以它自己为被告，依据是司法解释

第20条第3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